
109年12月版

交通部公路總局公路人員訓練所
Training Institute, Directorate General of Highways, MOTC

道路交通管理法規
-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



109年12月版
交通部公路總局公路人員訓練所

Training Institute, Directorate General of Highways, MOTC

109年12月版

2

編章節

• 第一章總則 § 1

• 第二章汽車 § 12

• 第三章慢車 § 69

• 第四章行人 § 78

• 第五章道路障礙 § 82

• 第六章附則 § 85



109年12月版
交通部公路總局公路人員訓練所

Training Institute, Directorate General of Highways, MOTC

109年12月版

3

課程大綱

• 壹、總則

• 貳、汽車

• 參、慢車

• 肆、行人

• 伍、道路障礙

• 陸、結語



109年12月版

交通部公路總局公路人員訓練所
Training Institute, Directorate General of Highways, MOTC

4

壹、總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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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立法目的(1/4) §1

• 加強道路交通管理

• 維護交通秩序

• 確保交通安全

資料來源：交通安全入口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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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立法目的(2/4) §1

資料來源：湯儒彥(2011)，道路交通秩序法規效力範圍之研究。

效力範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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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立法目的(3/4) §1

資料來源：湯儒彥(2011)，道路交通秩序法規效力範圍之研究。

效力範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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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立法目的(4/4) §2

道路交通管理、處罰，依本條例規定；本條
例未規定者，依其他法律規定(優先適用)。

憲法

法律

命令

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

道路交通安全規則
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
規則
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交通管
制規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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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名詞定義(1/5) §3

• 道路：指公路、街道、巷衖、廣場、騎樓、
走廊或其他供公眾通行之地方。

• 車道：指以劃分島、護欄或標線劃定道路
之部分，及其他供車輛行駛之道路。

資料來源： Google 地圖



109年12月版
交通部公路總局公路人員訓練所

Training Institute, Directorate General of Highways, MOTC

109年12月版

10

二、名詞定義(2/5) §3

• 人行道：指為專供行人通行之騎樓、走廊，
及劃設供行人行走之地面道路，與人行天
橋及人行地下道。

• 行人穿越道：指在道路上以標線劃設，供
行人穿越道路之地方。

資料來源：台南市交通局 資料來源：TVBSNEW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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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名詞定義(3/5) §3

• 標誌：指管制道路交通，表示警告、禁制、
指示，而以文字或圖案繪製之標牌。

• 標線：指管制道路交通，表示警告、禁制、
指示，而在路面或其他設施上劃設之線條、
圖形或文字。

• 號誌：指管制道路交通，表示行進、注意、
停止，而以手勢、光色、音響、文字等指
示之訊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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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名詞定義(4/5) §3

• 車輛：指非依軌道電力架設，而以原動機
行駛之汽車（包括機車）、慢車及其他行
駛於道路之動力車輛。

• 大眾捷運系統車輛：指大眾捷運法所定大
眾捷運系統使用之專用動力車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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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名詞定義(5/5) §3

• 臨時停車：指車輛因上、下人、客，裝卸
物品，其停止時間未滿三分鐘，保持立即
行駛之狀態。

• 停車：指車輛停放於道路兩側或停車場所，
而不立即行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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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管制方式(1/3) §4

駕駛人駕駛車輛、大眾捷運系統車輛或行人
在道路上，應遵守道路交通標誌、標線、號
誌之指示、警告、禁制規定，並服從執行交
通勤務之警察或依法令執行指揮交通及交通
稽查任務人員之指揮。

• 執行交通勤務之警察
• 依法令執行指揮交通
及交通稽查任務人員

• 標誌、標線、號誌
• 其他相關設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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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管制方式(2/3) §5

為維護道路交通安全與暢通，公路或警察機
關於必要時，得就下列事項發布命令：

• 指定某線道路或某線道路區段禁止或限制
車輛、行人通行，或禁止穿越道路，或禁
止停車及臨時停車。

• 劃定行人徒步區。



109年12月版
交通部公路總局公路人員訓練所

Training Institute, Directorate General of Highways, MOTC

109年12月版

16

三、管制方式(3/3) §6

道路因車輛或行人臨時通行量顯著增加，或
遇突發事故，足使交通陷於停滯或混亂時，
警察機關或執行交通勤務之警察，得調撥車
道或禁止、限制車輛或行人通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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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違規舉發(1/4) §7

道路交通管理之稽查，違規紀錄，由交通勤
務警察，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執
行之。

違規事實

逕行舉發

當場製單
舉發

審核製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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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違規舉發(2/4) §7-1

對於違反本條例之行為者，民眾得敘明違規
事實或檢具違規證據資料，向公路主管或警
察機關檢舉，經查證屬實者，應即舉發。但
行為終了日起逾七日之檢舉，不予舉發。

資料來源：台北市政府交通警察大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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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違規舉發(3/4) §9

本條例所定罰鍰之處罰，受處罰人接獲違反
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後，於三十日內得
不經裁決，逕依第九十二條第四項之罰鍰基
準規定，向指定之處所繳納結案；不服舉發
事實者，應於三十日內，向處罰機關陳述意
見；其不依通知所定期限前往指定處所聽候
裁決，且未依規定期限繳納罰鍰結案或向處
罰機關陳述意見者，處罰機關得逕行裁決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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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違規舉發(4/4) §9-1

汽車所有人或駕駛人應於向公路監理機關辦
理車輛過戶、停駛、復駛、繳交牌照、註銷
牌照、換發牌照或駕駛執照前，繳清其所有
違反本條例第二章、第三章尚未結案之罰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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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裁罰種類(1/3)

種類名稱 處罰內容

違規罰鍰
例如：處汽車所有人新臺幣三千六
百元以上一萬零八百元以下罰鍰

違規記點
例如：汽車駕駛人有第63條所列條
款者，除依原條款處罰鍰外，並予
記點。

吊扣
執照、牌照

例如：吊扣其駕駛執照一個月至三
個月

吊銷
執照、牌照

例如：駕駛人肇事致人受傷而逃逸
者，吊銷其駕駛執照

不得考領
駕駛執照

例如：汽車駕駛人於吊銷駕駛執照
後，不得考領駕駛執照(§6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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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類名稱 處罰內容

移置保管
例如：汽車有第12條第一項第四款、
第六款及第八款之汽車當場移置保
管，並通知汽車所有人限期領回之。

沒入
例如：汽車有第16條第五款除應依
最高額處罰外，該高音量喇叭或噪
音器物並應沒入。

禁止
行駛、駕駛

例如：汽車駕駛人，有第21條所列
情形，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一萬二
千元以下罰鍰，並當場禁止其駕駛。

道路交通
安全講習

例如：汽車駕駛人，有第24條情形
之一者，應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。

四、裁罰種類(2/3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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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裁罰種類(3/3)

違規記點 法條依據 內容概述

1

33-1、33-2 高、快速公路違規。

40 駕駛人行車速度違規。

45 駕駛人爭道行駛。

48 違規轉彎或變換車道。

60 未服從警察或稽查人員執法。

2 29 汽車裝載違規。

3
43

在道路上蛇行，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車等
重大違規。

53 闖紅燈等違規行為。

註：本表僅列「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」部分項目，其違規記點仍依該基準
表規定為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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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汽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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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汽車所有人新臺
幣三千六百元以上一萬零八百元以下罰鍰，
並禁止其行駛：

• 未領用牌照行駛、變更原登檢規格、不依
原規定用途行駛。

• 使用偽造、變造、矇領或吊銷、註銷之牌
照。

• 已領有號牌而未懸掛或不依指定位置懸掛。

• 牌照業經繳銷、報停、吊銷、註銷，無牌
照或報廢登記之汽車仍行駛。

25

一、車輛牌照(1/8) §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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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車行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汽車所有人
新臺幣二千四百元以上四千八百元以下罰鍰，
並責令申請換領牌照或改正：

• 損毀或變造汽車牌照、塗抹污損牌照，或
以安裝其他器具之方式，使不能辨認其牌
號。

• 塗改客、貨車身標明之載客人數、載重量、
總重量或總聯結重量，與原核定數量不符。

• 引擎號碼或車身號碼，與原登記位置或模
型不符。

26

一、車輛牌照(2/8) §13

車牌加裝反光牌框
資料來源：交通安全入口網

https://168.motc.gov.tw/theme/news/post/20040917464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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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車輛牌照(3/8) §14

汽車行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汽車所有人
新臺幣三百元以上六百元以下罰鍰，並責令
改正、補換牌照或禁止其行駛：

• 牌照遺失或破損，不報請公路主管機關補
發、換發或重新申請。

• 號牌污穢，不洗刷清楚或為他物遮蔽，非
行車途中因遇雨、雪道路泥濘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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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汽車所有人或領
用人新臺幣九百元以上一千八百元以下罰鍰：

• 經通知而不依規定期限換領號牌，又未申
請延期，仍使用。

• 領用試車或臨時牌照，期滿未繳還。

• 領用試車或臨時牌照，載運客貨，收費營
業。

28

一、車輛牌照(4/8) §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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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領用試車牌照，不在指定路線或區域內試
車。

• 行車執照及拖車使用證有效期屆滿，不依
規定換領而行駛。

29

一、車輛牌照(5/8) §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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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車輛牌照(6/8)

車種 新式號牌 車種 新式號牌

自用小客(貨)車 輕型機車

電動自用小型車 普通重型機車

營業小客車 大型重型機車

自用大客(貨)車
550cc以上大型

重型機車

營業大客(貨)車 遊覽大客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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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車輛牌照(7/8) §16

汽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汽車所有人新臺
幣九百元以上一千八百元以下罰鍰：

• 各項異動，不依規定申報登記。

• 除頭燈外之燈光、雨刮、喇叭、照後鏡、
排氣管、消音器設備不全或損壞不予修復，
或擅自增、減、變更原有規格致影響行車
安全。

• 未依規定於車身標明指定標識。

• 裝置高音量喇叭或其他產生噪音器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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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車輛牌照(8/8) §17

車齡
定期檢驗次數
(自用小客車)

違規情形

5年以下 免定期檢驗
• 逾期一個月以上者罰鍰並吊
扣其牌照，至檢驗合格後發
還。

• 逾期六個月以上者，註銷其
牌照。

• 檢驗不合格之汽車，於一個
月內仍未修復並申請覆驗。

• 覆驗仍不合格者，吊扣其牌
照。

5年以上
至

10年以下
每年1次

10年以上 每年2次



109年12月版
交通部公路總局公路人員訓練所

Training Institute, Directorate General of Highways, MOTC

109年12月版

33

汽車駕駛人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新臺幣
六千元以上一萬二千元以下罰鍰，並當場禁
止其駕駛：

• 未領有駕駛執照駕駛小型車或機車。

• 領有機車駕駛執照，駕駛小型車。

• 使用偽造、變造或矇領之駕駛執照駕駛小
型車或機車。

• 駕駛執照業經吊銷、註銷仍駕駛小型車或
機車。

二、駕駛執照(1/3) §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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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駕駛執照吊扣期間駕駛小型車或機車。

• 無領有駕駛執照之駕駛人在旁指導，在駕
駛學習場外學習駕車。

• 在駕駛學習場外未經許可之學習駕駛道路
或規定時間駕車。

二、駕駛執照(2/3) §21

學習駕駛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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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駕駛執照(3/3)

駕駛執照

小型車

大貨車

大客車

聯結車

普通

職業

以駕駛為職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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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、安全帶§31

• 汽車行駛於道路上，其駕駛人、前座或小
型車後座乘客未依規定繫安全帶者，處駕
駛人新臺幣一千五百元罰鍰。

• 小型車附載幼童未依規定安置於安全椅者，
處駕駛人新臺幣一千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
下罰鍰。

三、汽車行駛相關規定(1/40)

生命不重來請繫安全帶

資料來源：交通安全入口網

https://168.motc.gov.tw/theme/video/post/190612110036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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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、駕駛人行為§31-1

• 汽(機)車駕駛人於行駛道路時，以手持方
式使用行動電話、電腦或其他相類功能裝
置進行撥接、通話、數據通訊或其他有礙
駕駛安全之行為者，處新臺幣三千元(新台
幣一千元)罰鍰。

• 汽機車駕駛人行駛於道路，手持香菸、吸
食、點燃香菸致有影響他人行車安全之行
為者，處新臺幣六百元罰鍰。

三、汽車行駛相關規定(2/40)



109年12月版
交通部公路總局公路人員訓練所

Training Institute, Directorate General of Highways, MOTC

109年12月版

38

(三)、動力機械§32

非屬汽車範圍而行駛於道路上之動力機械，
未依規定請領臨時通行證，或其駕駛人未依
規定領有駕駛執照者，處所有人或駕駛人新
臺幣三千元以上九千元以下罰鍰，並禁止其
行駛。

三、汽車行駛相關規定(3/4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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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、電動代步車

非屬車輛及動力機械，應遵守「行人」之交
通規則。

三、汽車行駛相關規定(4/40)

資料來源：交通安全入口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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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、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(1/9) §35

三、汽車行駛相關規定(5/40)

資料來源：交通安全入口網

現
行
規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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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、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(2/9)

三、汽車行駛相關規定(6/40)

資料來源：交通安全入口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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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 、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(3/9)

三、汽車行駛相關規定(7/40)

資料來源：交通安全入口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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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 、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(4/9)

三、汽車行駛相關規定(8/40)

資料來源：交通安全入口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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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 、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(5/9)

三、汽車行駛相關規定(9/40)

資料來源：交通安全入口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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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 、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(6/9)

三、汽車行駛相關規定(10/40)

資料來源：交通安全入口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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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 、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(7/9)

三、汽車行駛相關規定(11/40)

資料來源：交通安全入口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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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汽車行駛相關規定(12/40)

(五) 、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(8/9)

資料來源：交通安全入口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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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汽車行駛相關規定(13/40)

(五) 、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(9/9)

資料來源：交通安全入口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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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、危險駕駛行為(1/2) §43

駕駛汽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新臺幣六千
元以上二萬四千元以下罰鍰，並當場禁止其
駕駛：

• 在道路上蛇行，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車。

• 行車速度，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六十公里。

• 任意以迫近、驟然變換車道或其他不當方
式，迫使他車讓道。

三、汽車行駛相關規定(14/4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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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、危險駕駛行為(2/2) §43

• 非遇突發狀況，在行駛途中任意驟然減速、
煞車或於車道中暫停。

• 拆除消音器，或以其他方式造成噪音。

➢前項情形因而肇事者，並吊銷其駕駛執照。

三、汽車行駛相關規定(15/40)

理性駕駛絕不逼車

資料來源：交通安全入口網

https://168.motc.gov.tw/theme/car/post/19061211000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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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)、爭道駕駛行為(1/4) §45

汽車駕駛人，爭道行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
處新臺幣六百元以上一千八百元以下罰鍰：

• 不按遵行之方向行駛。

• 在單車道駕車與他車並行。

• 不依規定駛入來車道。

• 在多車道不依規定駕車。

• 插入正在連貫行駛汽車之中間。

三、汽車行駛相關規定(16/4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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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) 、爭道駕駛行為(2/4) §45

• 駕車行駛人行道。

• 行至無號誌之圓環路口，不讓已進入圓環
之車輛先行。

• 行經多車道之圓環，不讓內側車道之車輛
先行。

• 支線道車不讓幹線道車先行。少線道車不
讓多線道車先行。車道數相同時，左方車
不讓右方車先行。

三、汽車行駛相關規定(17/4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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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) 、爭道駕駛行為(3/4) §45
• 起駛前，不讓行進中之車輛、行人優先通行。
• 聞消防車、救護車、警備車、工程救險車、
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事故應變車之警號，在後
跟隨急駛，或駛過在救火時放置於路上之消
防水帶。

• 任意駛出邊線，或任意跨越兩條車道行駛。
• 遇幼童專用車、校車不依規定禮讓，或減速
慢行。

• 行經無號誌交叉路口及巷道不依規定或標誌、
標線指示。

三、汽車行駛相關規定(18/4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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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) 、爭道駕駛行為(4/4) §45

➢聞消防車、救護車、警備車、工程救險車、
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事故應變車之警號，不
立即避讓者，處汽車駕駛人新臺幣三千六
百元罰鍰，並吊銷駕駛執照。

➢前項情形致人死傷者，處汽車駕駛人新臺
幣六千元以上九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吊銷駕
駛執照。

三、汽車行駛相關規定(19/4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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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八)、車輛交會及超車(1/3) §46

汽車駕駛人交會時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
新臺幣六百元以上一千八百元以下罰鍰：

• 未保持適當之間隔。

• 在峻狹坡路，下坡車未讓上坡車先行，或
上坡車在坡下未讓已駛至中途之下坡車駛
過，而爭先上坡。

• 在山路行車，靠山壁車輛，未讓道路外緣
車優先通過。

三、汽車行駛相關規定(20/40)

行車安全車距
資料來源：交通安全入口網

https://168.motc.gov.tw/theme/safety/post/190612110044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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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八) 、車輛交會及超車(2/3) §47

汽車駕駛人超車時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
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二千四百元以下罰鍰：

• 駕車行經設有彎道、陡坡、狹橋、隧道、
交岔路口標誌之路段或道路施工地段超車。

• 在學校、醫院或其他設有禁止超車標誌、
標線處所、地段或對面有來車交會或前行
車連貫二輛以上超車。

56

三、汽車行駛相關規定(21/4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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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八) 、車輛交會及超車(3/3) §47

• 在前行車之右側超車，或超車時未保持適
當之間隔，或未行至安全距離即行駛入原
行路線。

• 未經前行車表示允讓或靠邊慢行，即行超
車。

• 前行車聞後行車按鳴喇叭或見後行車顯示
超車燈光，如車前路況無障礙，無正當理
由，不表示允讓或靠邊慢行。

三、汽車行駛相關規定(22/4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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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九)、車輛轉彎或變換車道(1/4) §48

汽車駕駛人轉彎或變換車道時，有下列情形
之一者，處新臺幣六百元以上一千八百元以
下罰鍰：

• 不注意來、往行人，或轉彎前未減速慢行。

• 不依標誌、標線、號誌指示。

• 行經交岔路口未達中心處，佔用來車道搶
先左轉彎。

三、汽車行駛相關規定(23/4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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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九) 、車輛轉彎或變換車道(2/4) §48

• 在多車道右轉彎，不先駛入外側車道，或
多車道左轉彎，不先駛入內側車道。

• 道路設有劃分島，劃分快、慢車道，在慢
車道上左轉彎或在快車道右轉彎。但另設
有標誌、標線或號誌管制者，應依其指示
行駛。

三、汽車行駛相關規定(24/40)

資料來源： Google 地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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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九) 、車輛轉彎或變換車道(3/4) §48

• 轉彎車不讓直行車先行。

• 設有左、右轉彎專用車道之交岔路口，直
行車佔用最內側或最外側或專用車道。

➢汽車駕駛人轉彎時，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
外，不暫停讓行人優先通行者，處新臺幣
一千二百元以上三千六百元以下罰鍰。

三、汽車行駛相關規定(25/4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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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九) 、車輛轉彎或變換車道(4/4) §48

➢汽車駕駛人轉彎時，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
外，行近攜帶白手杖或導盲犬之視覺功能
障礙者時，不暫停讓視覺功能障礙者先行
通過者，處新臺幣二千四百元以上七千二
百元以下罰鍰。

三、汽車行駛相關規定(26/4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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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)、車輛迴車(1/2) §49

汽車駕駛人迴車時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
新臺幣六百元以上一千八百元以下罰鍰：

• 在設有彎道、坡路、狹路、狹橋或隧道標
誌之路段迴車。

• 在設有禁止迴車標誌或劃有分向限制線、
禁止超車線或禁止變換車道線之路段迴車。

三、汽車行駛相關規定(27/4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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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) 、車輛迴車(2/2) §49

• 在禁止左轉路段迴車。

• 行經圓環路口，不繞行圓環迴車。

• 迴車前，未依規定暫停，顯示左轉燈光，
或不注意來、往車輛、行人仍擅自迴轉。

三、汽車行駛相關規定(28/4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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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一)、臨時停車及停車(1/4) §55

汽車駕駛人，臨時停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
處新臺幣三百元以上六百元以下罰鍰：

• 在橋樑、隧道、圓環、障礙物對面、人行
道、行人穿越道、快車道臨時停車。

• 在交岔路口、公共汽車招呼站十公尺內或
消防車出、入口五公尺內臨時停車。

三、汽車行駛相關規定(29/4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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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一)、臨時停車及停車(2/4) §55

• 在設有禁止臨時停車標誌、標線處所臨時
停車。

• 不依順行之方向，或不緊靠道路右側，或
單行道不緊靠路邊，或併排臨時停車。

• 在道路交通標誌前臨時停車，遮蔽標誌。

三、汽車行駛相關規定(30/4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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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一)、臨時停車及停車(3/4) §56

汽車駕駛人停車時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
新臺幣六百元以上一千二百元以下罰鍰：

• 在禁止臨時停車處所停車。

• 在設有彎道、險坡、狹路標誌之路段、槽
化線、交通島或道路修理地段停車。

• 在機場、車站、碼頭、學校、娛樂、展覽、
競技、市場、或其他公共場所出、入口或
消防栓之前停車。

三、汽車行駛相關規定(31/40)



109年12月版
交通部公路總局公路人員訓練所

Training Institute, Directorate General of Highways, MOTC

109年12月版

67

(十一)、臨時停車及停車(4/4) §56

• 在設有禁止停車標誌、標線之處所停車。

• 在顯有妨礙其他人、車通行處所停車。

• 不依順行方向，或不緊靠道路右側，或單
行道不緊靠路邊停車。

• 於身心障礙專用停車位違規停車。

➢汽車駕駛人停車時，有併排停車之情事者，
處汽車駕駛人新臺幣二千四百元罰鍰。

三、汽車行駛相關規定(32/4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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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二)、車輛開啟或關閉車門§56-1

• 汽車駕駛人臨時停車或停車時，駕駛人或
乘客未依規定開啟或關閉車門因而肇事者，
處汽車駕駛人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三千
六百元以下罰鍰。

• 計程車駕駛人或租賃車輛代僱駕駛人已盡
告知義務，乘客仍未依規定開啟或關閉車
門因而肇事者，處罰該乘客。

三、汽車行駛相關規定(33/40)

安全開車門
資料來源：交通安全入口網

https://168.motc.gov.tw/theme/video/post/19061211004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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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三)、行經鐵路平交道(1/2)§44&§54 

• 行近鐵路平交道，不將時速減至十五公里
以下，處新臺幣六百元以上一千八百元以
下罰鍰。§44

• 汽車駕駛人，駕車在鐵路平交道有下列情
形之一者，處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上九萬
元以下罰鍰，並吊扣其駕駛執照一年。因
而肇事者，吊銷其駕駛執照： §54 

三、汽車行駛相關規定(34/4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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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三)、行經鐵路平交道(2/2) §44&§54 

• 不遵守看守人員之指示，或警鈴已響、閃
光號誌已顯示，或遮斷器開始放下，仍強
行闖越。

• 在無看守人員管理或無遮斷器、警鈴及閃
光號誌設備之鐵路平交道，設有警告標誌
或跳動路面，不依規定暫停，逕行通過。

• 在鐵路平交道超車、迴車、倒車、臨時停
車或停車。

三、汽車行駛相關規定(35/4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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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四)、道路交通安全講習(1/2)§24

• 違規肇事受吊扣駕駛執照處分。

• 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(§35)。

• 危險駕駛(§ 43)。

• 鐵路平交道違規(§54)。

• 汽車駕駛人在六個月內，違規記點共達六點
以上者(§63)。

• 其他違反本條例之行為，經該管公路主管機
關基於轄區交通管理之必要，公告應接受講
習。

三、汽車行駛相關規定(36/4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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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四)、道路交通安全講習(2/2)§24

• 不依規定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者，
處新臺幣一千八百元罰鍰。

• 經再通知依限參加講習，逾期六個月以上
仍不參加者，吊扣其駕駛執照六個月。

• 如無駕駛執照可吊扣者，其於重領或新領
駕駛執照後，執行吊扣駕駛執照六個月再
發給。

三、汽車行駛相關規定(37/4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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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五)、抗拒法定人員執法(1/2)§60

• 汽車駕駛人，駕駛汽車有違反本條例之行
為，經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
查任務人員制止時，不聽制止或拒絕停車
接受稽查而逃逸者，除按各該條規定處罰
外，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，
並吊扣其駕駛執照六個月；汽車駕駛人於
五年內違反本項規定二次以上者，處新臺
幣三萬元罰鍰，並吊扣其駕駛執照一年。

三、汽車行駛相關規定(38/4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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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五)、抗拒法定人員執法(2/2)§61

• 抗拒執行交通勤務之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
通稽查人員之稽查或有第六十條第一項之
情形，因而引起傷害或死亡，吊銷其駕駛
執照。

三、汽車行駛相關規定(39/4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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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六)、肇事後未依規定處置§62

三、汽車行駛相關規定(40/40)

態樣 違反規定之罰則 逃逸之罰則

肇事無人受傷或死
亡，未依規定處置。

新臺幣一千元以上
三千元以下罰鍰。

吊扣其駕駛執照一
個月至三個月。

肇事致人受傷或死
亡者，應即採取救
護措施及依規定處
置，並通知警察機
關處理，不得任意
移動肇事汽車及現
場痕跡證據。

新臺幣三千元以上
九千元以下罰鍰。

肇事致人受傷而逃
逸者，吊銷其駕駛
執照；致人重傷或
死亡而逃逸者，吊
銷其駕駛執照，並
不得再考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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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慢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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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自行車：

• 腳踏自行車。

• 電動輔助自行車：以人力為主、電力為輔，
且車重在四十公斤以下之二輪車輛。

• 電動自行車：以電力為主，且車重不含電
池在四十公斤以下或車重含電池在六十公
斤以下之二輪車輛。

• 經型式審驗合格，最大行駛速率在每小時
二十五公里以下。

一、慢車種類(1/3) §6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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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慢車種類(2/3) §69

資料來源：交通安全入口網

應配戴
安全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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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其他慢車：

• 人力行駛車輛：指客、貨車、手拉（推）
貨車等。

• 獸力行駛車輛：指牛車、馬車等。

一、慢車種類(3/3) §6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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慢車駕駛人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新臺幣
三百元以上六百元以下罰鍰：

• 不服從執行交通勤務警察之指揮或不依標
誌、標線、號誌之指示。

• 在同一慢車道上，不按遵行之方向行駛。

• 不依規定，擅自穿越快車道。

• 不依規定停放車輛。

• 在人行道或快車道行駛。

二、慢車行駛規定(1/2) §7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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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聞消防車、警備車、救護車、工程救險車、
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事故應變車之警號不立
即避讓。

• 行經行人穿越道有行人穿越或行駛至交岔
路口轉彎時，未讓行人優先通行。

• 於設置有必要之標誌或標線供慢車行駛之
人行道上，未讓行人優先通行。

• 聞或見大眾捷運系統車輛之聲號或燈光，
不依規定避讓或在後跟隨迫近。

二、慢車行駛規定(2/2) §7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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慢車駕駛人，載運客、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
處新臺幣三百元以上六百元以下罰鍰：

• 乘坐人數超過規定數額。

• 裝載貨物超過規定重量或超出車身一定限
制。

• 上、下乘客或裝卸貨物不緊靠路邊妨礙交
通。

• 牽引其他車輛或攀附車輛隨行。

三、慢車載運客、貨規定(1/2) §7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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腳踏自行車及電動輔助自行車駕駛人附載幼
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新臺幣三百元以上
六百元以下罰鍰：

• 駕駛人未滿十八歲。

• 附載之幼童年齡或體重超過規定。

• 不依規定使用合格之兒童座椅、腳踏自行
車或電動輔助自行車。

• 未依規定附載幼童。

三、慢車載運客、貨規定(2/2) §76

電動自行車宣導
資料來源：交通安全入口網

https://168.motc.gov.tw/theme/bike/post/200206114569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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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行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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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人在道路上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新臺幣
三百元罰鍰：

• 不依標誌、標線、號誌之指示或警察指揮。

• 不在劃設之人行道通行，或無正當理由，
在未劃設人行道之道路不靠邊通行。

• 不依規定，擅自穿越車道。

• 於交通頻繁之道路或鐵路平交道附近任意
奔跑、追逐、嬉遊或坐、臥、蹲、立，足
以阻礙交通。

一、行人用路規定§7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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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人行近鐵路平交道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
處新臺幣二千四百元罰鍰：

• 不遵守看守人員之指示，或遮斷器開始放
下，或警鈴已響、閃光號誌已顯示，仍強
行闖越。

• 在無看守人員管理或無遮斷器、警鈴及閃
光號誌設備之鐵路平交道，不依規定暫停、
看、聽、有無火車駛來，逕行通過。

二、行近鐵路平交道§8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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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道路障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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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除責令行為人即時停止
並消除障礙外，處行為人或其雇主新臺幣一
千二百元以上二千四百元以下罰鍰：

• 在道路堆積、置放、設置或拋擲足以妨礙
交通之物。

• 在道路兩旁附近燃燒物品，發生濃煙，足
以妨礙行車視線。

• 利用道路為工作場所。

道路障礙相關規定(1/3) §8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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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利用道路放置拖車、貨櫃或動力機械。

• 經主管機關許可挖掘道路而不依規定樹立
警告標誌，或於事後未將障礙物清除。

• 擅自設置或變更道路交通標誌、標線、號
誌或其類似之標識。

• 未經許可在道路設置石碑、廣告牌、綵坊
或其他類似物。

道路障礙相關規定(2/3) §8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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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未經許可在道路舉行賽會或擺設筵席、演戲、
拍攝電影或其他類似行為。

• 未經許可在道路擺設攤位。

• 交通勤務之警察、依法令執行指揮交通、交
通稽查任務及各級學校交通服務隊現場導護
人員以外之人員，於道路上攔阻人、車通行，
妨礙交通。

➢疏縱或牽繫禽、畜、寵物在道路奔走，妨害
交通者，處所有人或行為人新臺幣三百元以
上六百元以下罰鍰。

道路障礙相關規定(3/3) §8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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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結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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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交通法規的制定，是為了維護交通秩序，
確保交通安全。

• 身為一個優秀的用路人，遵守交通法規是
應盡的基本義務。

結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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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上模擬考


